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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教〔2026〕17号

各相关部门：

为深化人才培养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东北大学大

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东大教字〔2025〕29号），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

管理办法》。该办法已经合法合规性审查，并经2026年第10次校

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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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的总体要求，全面深化本科人才培养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

一步优化大类专业分流机制，提升人才培养效能，根据《东北大学

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东大教字〔2025〕29号）精

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因材施教个性化培养，综合

考虑国家战略要求、社会行业需要、学校总体规划、学科专业发展、

教学资源利用等因素，实施大类内自由选择专业。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转学、转专业、大类招生专业

分流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校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教务处负

责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的统筹协调，对分流的学生进行相应学籍

异动，按照分流后的专业培养方案组织教学。分流结果须经校长办

公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第四条 涉及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学院应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

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学院专业分流工作。

第三章 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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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专业分流对象为按大类专业招生的非定向全日制普通

本科生，分流专业为当年招生计划规定的大类内的专业。

第六条 大类专业分流时间按照当年学校工作实施方案执行。

第七条 大类内各专业不限定接收人数上限。

第八条 在开展转专业和大类分流工作时，如申请转入和大类

内自愿选择的学生人数合计不足10人，则该专业当年不接收分流

学生和转专业学生，学生转入该专业申请无效须重新申请，大类内

专业按专业录取学生的，并且在大类分流和转专业后仍有该类学生

在读的情形除外。

第九条 按专业招生录取的学生直接进入相应专业学习，不参与

大类分流。

第十条 学生在校期间有且仅有一次在所属大类内专业分流的

机会。学生分流专业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学生申请转出大类专

业按转专业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一条 各学院应于春季学期制订本学院当年大类招生专业

分流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括：组织领导、分流时间、分流机制

及实施程序等，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在秋季学期新生入学后向新

生公布。大类培养与专业培养衔接有特殊要求的，学院应在培养方

案中系统设计，在实施方案中说明。

第十二条 各学院要做好学生动员工作，及时为学生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让学生充分了解专业特色、行业发展、社会需求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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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申报等方式提前了解学生的分流意愿，引导学生结合自身情

况科学、合理选择专业，确保分流工作平稳进行。

第十三条 学院分流名单公示3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报

送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审核全校分流名单，并提交校工作领导小组

审议，审议通过后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提请校长办公会议

研究决定，根据校长办公会议决议为学生作学籍异动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26年及以后入学本科

生分流工作按照本办法执行。2026 年以前入学本科生分流工作仍

按照原《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关于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的

指导意见》（东秦教〔2016〕8号）执行，待2026年以前入学本科

生全部离校后该文件即废止。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学校办公室 2026年4月14日印发


